
附件 2-1

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综合考评评分表

（2020 年度）

部门名称：共产党人杂志社 2021 年 4 月 13 日

考核内容
分

值
计分标准

自评

分数

评定

分数

自评说明

和佐证材料

总分值 60 58

一、绩效管理基础

工作
10

（一）履行绩效管

理主体责任

情况

2

明确部门和单位领导分管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严

格履行绩效管理主体责任的，得 1分；明确处室

人员专门或兼职负责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并明确

职能和职责分工的，得 1分。

2
共产党人杂志社制度汇编。办公室、财

务室负责绩效管理工作。

（二）制度建设情

况
4

累计制定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相关

办法、实施细则、操作规程的，每项 2分，最多

得 4分。

3 共产党人杂志社制度汇编。

（三）绩效管理业

务培训情况
2

组织本部门开展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或本部

门培训包含预算绩效管理业务课程的，得 2分。
2

通过内控系统、集体学习组织本单位、

本部门工作人员学习相关业务。财政厅

相关文件。

（四）宣传报道情

况
2

利用各种媒体形式，公开发表理论、宣传等文章，

宣传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每篇 1分；部门内部

发表信息、简报等宣传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每

篇 1分。本项最多 2分。

2 网页截图。



二、事前绩效评估 7

（一）评估范围 2

评估范围得分＝开展事前评估项目数/应开展事

前评估项目数×2分

没有此项工作的得基础分 1分。

2 参照预算一体化管理系统相关数据

（二）必要性 1

评估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有立项依据的得 1

分，没有不得分。没有此项工作的得基础分 0.5

分。

1
《财政部关于地方事业单位改革做好

财政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综[2016]14 号

（三）可行性 1
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有制度得 1分，

没有不得分。没有此项工作的得基础分 0.5 分。
1

《财政部关于地方事业单位改革做好

财政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综[2016]14 号

（四）合理性 1

财政经费保障渠道和方式是否明确，计 0.5 分；

费用测算标准是否合理，计 0.5 分。没有此项工

作的得基础分 0.5 分。

1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批复 2020 年自治

区本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五）资料上报 2

评估报告和评估表等相关资料符合上报要求，每

缺失 1份材料扣 1分，扣完为止。没有此项工作

的得基础分 1分。

1 参照预算一体化管理系统相关数据

三、绩效目标设置 12

（一）完整性 3

申报的绩效目标符合规定的格式要求，三级指标

完整、描述清晰明确，有量化指标值的，得 3 分。

缺失 1项内容扣 1分，直至扣完。

3 参照部门预算管理系统相关数据

（二）合理性 2
绩效目标与项目资金量匹配的，得 2分，否则不

得分。
2 参照部门预算管理系统相关数据

（三）可行性 2

绩效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有中央或自治区文件、

可行性报告、实施方案等依据之一的得 1分；有

具体资金测算方案的得 1分；否则不得分。

2 参照部门预算管理系统相关数据



（四）精确性 5

部门预算编制系统中，绩效目标审核通过率≥90%

的得 5分，90%﹥通过率≥80%的得 4分，80%﹥通

过率≥70%的得3分，70%﹥通过率≥60%的得2分，

60%﹥通过率≥40%的得 1分，通过率﹤40%的不得

分。

5
参照预算一体化管理系统相关数据，第

三方机构审核报告相关数据

四、绩效动态监控 6

（一）监控质量 2

确保绩效目标的如期实现，对偏离绩效目标及时

提出纠正或调整意见的，得 1分；充分利用监控

结果的，得 1分。

2
按期完成执行进度，参见自治区财政厅

预算支出执行进度通报

（二）按期报送 2
按期上报跟踪监控情况，得 2分；逾期报送不得

分。
2

按期完成执行进度，参见自治区财政厅

预算支出执行进度通报

（三）资料上报 2
相关监控资料和表格完整无误，缺失 1份资料扣

1分，扣完为止。
2

按期完成执行进度，参见自治区财政厅

预算支出执行进度通报

五、绩效评价 13

（一）项目自评

2
按时完成财政厅预算批复项目自评工作任务并报

送自评表格等相关材料的，得 2分，逾期不得分。
2 参照上报绩效评价资料情况

2
项目年度各项绩效指标自评客观、真实、全面的，

得 2分，未达到要求的不得分。
2 参照上报绩效评价资料情况

（二）重点项目评

价
3

按时完成财政厅要求的必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

作任务并报送绩效评价报告的，得 3分，逾期不

得分。没有重点评价任务的，得基础分 1分。

3 参照上报绩效评价资料情况。



3

在财政厅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任务之外，每多

做一个重点评价加 1分，3分封顶。没做的不得

分。

3 参照上报绩效评价资料情况。

3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1.程序规范；2.内容完

整；3.指标科学；4.分析透彻；5.问题准确；6.

建议可行。每项标准计 0.5 分，此项共计 3分。

没有重点评价任务的，得基础分 1分。

3 参照上报绩效评价报告情况。

六、结果应用 12

（一）预算编制与

绩效管理挂钩
2

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编制下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

的，得 1分；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内部管理的，

得 1分。

2 会议记录

（二）落实整改

2

落实财政部门反馈的整改意见并将整改情况报送

财政部门的，得 2分，不整改不得分。（不报送

整改措施视同不整改；财政部门未提出整改意见

的，直接得 2分）

2 会议记录

2
对部门当年绩效评价报告涉及问题进行整改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2 会议记录

（三）绩效公开

（涉密内容不纳入

此考评范围）

2
年初将批复的绩效目标表在部门门户网站公开

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2 网页截图

2
将绩效自评表在部门门户网站公开的，得 2分；

否则不得分。
2 网页截图

2
将重要绩效评价结果以信息、简报等形式在部门

门户网站公开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0 网页截图

注：评价表中涉及预算金额的数据，以被考核年度执行数据为准，且均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数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数。

联系人： 史莉莉 联系电话：5023361



附件 2-2

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综合考评评分表
（2020 年度）

部门名称： 共产党人杂志社 2021 年 4 月 13 日

序

号
考核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分

值
得分

备

注

1 支出进度

该项得分=10 分-（9 月支出节点

扣分+12 月支出节点扣分）/2

以 9 月 30 日支出序时进度 75%、

12 月 31 日支出序时进度 100%

为衡量指标。低于两个节点规定

的支出序时进度，按低于的程度

扣除相应的分数。

实拨资金单位需提供支出进度

相关说明材料，由自治区财政厅

审核，按照实拨资金数据打分。

对比两个支出节点，进度比

率差距低于 10%（含 10%）的

扣 1分，低于 10%-20%（含

20%）的扣 1.5 分，低于 20%

以上的扣 2分。两个支出节

点的扣分之和除以 2，为本项

应扣分。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修

订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财

政收支考核暂行办法〉的通

知》（宁财（预）发〔2018〕

381 号）规定，选取 6月 30

日、9月 30 日两个节点财

政一体化系统部门整体预

算执行数据计算。

10 10

2
预算调整

率

该项得分=（预算调剂金额/预算

指标金额）×10 分

预算调剂金额：包括由部门（单

位）申请的在考评年度内项目预

算中不同预算科目（项级除外）、

预算级次、项目间预算资金、项

目内容调剂或绩效目标调整涉

未发生预算调剂的部门不扣

分，预算调整率低于 5%的（含

5%）扣 1分，5%—10%的（含

10%）扣 1.5 分，大于 10%的

扣 2分。

以财政一体化系统部门预

算调剂指标和部门预算指

标数据计算。

自治区财政厅对部门的调

剂资金不在此项评价范围。

10 9



及金额（不含对单位政府采购预

算指标与非政府采购预算指标

之间调剂）。

3
结余结转

率

该项得分=本年度结余结转总额

/预算指标金额×10 分

结余结转总额：部门（单位）考

评年度的结转资金与结余资金

之和。

结余结转率为 0的不扣分，

5%以下的（含 5%）扣 0.5 分，

5%-10%（含 10%）扣 1分，

10%-15%（含 15%）扣 1.5 分，

15%-20%（含 20%）扣 2分，

超过 20%的扣 2.5 分。

以财政一体化系统部门预

算支出年末剩余指标和年

初指标计算。

10 10

4
结余结转

控制率

结余结转控制率，按照考评年度

的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指标的个

数及年份控制。

无历年结余结转指标的不扣

分，考评年度前一年度指标

扣 0.5 分，考评年度前两年

及以上年度指标扣 1分。

以上为单个指标结余，多个

指标结余的累加扣分，5分封

顶。

以财政一体化系统部门预

算支出年末剩余指标中两

年内结余指标和结余结转

总指标计算。

5 5

5
部门决算

量化考评

考评部门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

财务状况等。

具体见《部门决算量化考评

表》（附件 3）

得分＝附件 3得分×5/100

以部门决算系统提取数据

计算。

部门决算量化考评，以 5%

的权重计入整体支出绩效

考评总分。

5 5

小计 40 39

备注：1.预算执行总分小计以百分制换算，小计得分=5项合计得分。如部门缺失 N项得分，则小计得分＝（5-N）项得分×40/
（5-N）项小计得分。2.评价表中涉及预算金额的数据，以被考核年度执行数据为准，且均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数和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数。3.对与涉密事项相关的考核指标按照满分计算，对单位信息整体涉密的不参加综合考评。4.

对涉及科研项目资金的部门按照《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科技厅 自治区人才办关于印发<关于完善自治区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

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财（教）〔2017〕838 号）要求进行考评。



附 2-3

部门决算量化评分表（财政部按年度修订）
（2020 年度）

评价指标

计算值 得分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

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预

算

编

制

及

执

行

情

况

90

预算编

制的准

确完整

性

30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

差异率
10 1.75 9.5

财政拨款收入：（决

算数－年初预算

数）/年初预算数

*100%

差异率＝0，得满分；

差异率（绝对值）>0

时，每增加 5%（含）

扣减 0.5 分，减至 0

分为止。

事业收入预决算差异

率
5 5.0

事业收入：（决算

数－年初预算数）/

年初预算数*100%

差异率＝0，得满分；

差异率（绝对值）>0

时，每增加 5%（含）

扣减 0.5 分，减至 0

分为止。

经营收入预决算差异

率
2 2.0

经营收入：（决算

数－年初预算数）/

年初预算数*100%

差异率＝0，得满分；

差异率（绝对值）>0

时，每增加 5%（含）

扣减 0.5 分，减至 0

分为止。

其他收入预决算差异

率
3 3

其他收入：（决算

数－年初预算数）/

年初预算数*100%

差异率＝0，得满分；

差异率（绝对值）>0

时，每增加 5%（含）

扣减 0.5 分，减至 0

分为止。



年初结转和结余预决

算差异率
5 4.0

年初结转和结余：

（决算数－年初预

算数）/年初预算数

*100%

差异率＝0，得满分；

差异率（绝对值）≤

100%，扣减 1分；差异

率（绝对值）>100%时，

每增加 10%（含）扣减

0.5分，减至0分为止。

人员经费预决算差异

率
3 3

人员经费：（决算

数－年初预算数）/

年初预算数*100%

差异率＝0，得满分；

差异率（绝对值）﹥0

时，每增加 5%（含）

扣减 0.5 分，减至 0

分为止。

公用经费预决算差异

率
2 2.0

公用经费：（决算

数－年初预算数）/

年初预算数*100%

差异率＝0，得满分；

差异率（绝对值）﹥0

时，每增加 5%（含）

扣减 0.5 分，减至 0

分为止。

预

算

编

制

及

执

行

情

况

预算执

行的有

效性

50

人员经费预算执行差异

率
10 10.0

人员经费：（决算数

－调整预算数）/调

整预算数*100%

差异率＝0，得满分；差

异率（绝对值）>0时，

每增加 5%（含）扣减 0.5

分，减至 0分为止。

公用经费预算执行差异

率
10 10.0

公用经费：（决算数

－调整预算数）/调

整预算数*100%

差异率＝0，得满分；差

异率（绝对值）>0时，

每增加 5%（含）扣减 0.5

分，减至 0分为止。

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率 10 4.22 9.5

财政拨款结转和结

余：（本年年末数/

支出调整预算数总

计）*100%

结转和结余率=0，得满

分；结转和结余率（绝

对值）>0时，每增加 5%

（含）扣减 0.5 分，减

至 0分为止。



财政拨款结转上下年变

动率
10 17.67 8.0

财政拨款结转：（本

年年末数－上年年

末数）/上年年末数

*100%

变动率<0，得满分；变

动率≥0时，每增加 5%

（含）扣减 0.5 分，减

至 0分为止。

财政拨款结余上下年变

动率
5 5.0

财政拨款结余：（本

年年末数－上年年

末数）/上年年末数

*100%

比重＝0，得满分；比重

（绝对值）﹥0时，每增

加 5%（含）扣减 0.5 分，

减至 0分为止。

“三公”经费支出预决算

差异率
5 -66.94 5.0

“三公”经费：（决

算数－年初预算数/

年初预算数）*100%

差异率≤0，得满分；差

异率>0时，每增加 5%

（含）扣减 1分，减至 0

分为止。

预算编

制及执

行的规

范性

10

财政拨款项目支出中开

支在职人员及离退休经

费比重

10 56.64 10.0

财政拨款项目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离

休费+退休费）/项目

支出合计*100%

比重＝0，得满分；比重

﹥0时，每增加 1%（含）

扣减 0.5 分，减至 0分

为止。

财

务

状

况

10

资产状

况
5 财政应返还额度变动率 5 -100.00 5.0

财政应返还额度：

（期末数－期初数）

/期初数*100%

变动率≤0，得满分；变

动率﹥0时，每增加 5%

（含）扣减 0.5 分，减

至 0分为止。

负债状

况
5

借款变动率 4 4.0
借款：（期末数－期

初数）/期初数*100%

变动率≤0，得满分；变

动率﹥0时，每增加 5%

（含）扣减 0.5 分，减

至 0分为止。

应缴财政款及时性 1 1.0

应缴财政款年末按

规定年终清缴后应

无余额

应缴财政款=0，得满分，

应缴财政款≠0，得 0分

合

计
100 — 100 — 100 — 96.0

部门决算量化考评作为整体支出绩效考评指标

之一，以 5%的权重计入总分

注：1.财务状况不含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 2.各项评分标准中，对于分子不为 0 且分母为 0的情况，按 0 分计算；分子、分母同为 0 的情况，按满分

计算。3.财政部每年会根据一定的规则重新修订评价指标，自治区财政厅每年开展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综合考评时，以财政部修订后的部门决算量化评价指标为准。


